
Story title on two lines  

Lorem Ipsum

2025年3月

Lorem Ipsum

Page XX

Story title on two lines  

Page XX

国家税务局全新组织结构

税务与法律快讯



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供商业目的使用

税务与法律快讯
国家税务局全新组织结构 | 第 2 页

国家税务局全新组织结构

为贯彻落实越南政府依据2017年10月25日第18-NQ/TW号决议所提出的政治体系重组与精简

要求，越南政府于2025年2月24日颁布了第29/2025/ND-CP号法令，明确规定了财政部的职能、

任务、权限和组织结构。紧随其后，财政部于2025年2月26日发布了第381/QD-BTC号决定，

进一步阐明了税务局（前身为税务总局）的职能、任务、权限和组织架构；并于2025年3月3

日颁布了第904/QD-BTC号决定，明确规定了地区税务分局的职能、任务、权限和组织结构。

同日，税务局还发布了第15/QD-CT号决定，进一步细化了县级税务队的职能、任务和权限。

根据这些决策，各级税务机关将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，主要目标包括：：

• 建立透明高效的现代税收体系，坚持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；

• 精简机构，聚焦核心，优化职能，拒绝冗余，提升效率；

• 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一体化的趋势。

旧模式 新模式

基于职能管理体系，结合纳税人分类

的税收征管模式，围绕四大核心职能

（纳税申报、宣传与帮扶、欠税管理、

税务稽查）展开。每一职能根据纳税

人类别，划分不同的管理阶段和专责

小组，确保精准高效的管理与服务。

新模式以纳税人分类为基础，结合

职能管理原则。根据该模式，每位

税务官员将专责管理特定类别的纳

税人，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，

涵盖税务登记、纳税申报、欠税管

理、政策咨询及税务行政等各项工

作，确保高效精准的服务体验。

要点

管理模式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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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央层级，旧模式（税务总局）与新模式（税务局）之间的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下：

根据财政部2025年2月26日发布的第381/QD-BTC号决定（自2025年3月1日起生效），税务机

关将实施中央至地方的三层垂直架构：1）税务局；2）地区税务分局；3）县级税务队。

组织架构重组

要点（续）

序 旧模式的单位名称 新模式的单位名称

1 办公厅 办公厅

2 政策法规司 政策法规与国际税务部

3 法务司 法务部

4 纳税申报与会计司 征管部

5 收入规划司 收入规划、会计与核算部

6 宣传与帮扶司 纳税人服务与合规管理部

7 信息技术司
技术发展、数字化转型与自动
化部

8 稽查局 稽查部

9 人事司 人事部

10 财务管理司 财务与行政部

11 大企业税收管理司 大企业税收管理分局

12 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税收管理司 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分局

13 欠税管理司 -

14 督察内审司 -

15 国际合作司 -

16 税务干部学院 -

17 税务杂志社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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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税务分局: 根据财政部2025年2月26日发布的第381/QD-BTC号决定（自2025年3月1日

起生效），设立了20个地区税务分局，取代了原有的63个省市税务局。这些分局依据历

史、地理、文化、交通、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相似性，负责统一管理多个区域。

序 地区税务分局名称 管辖区域 总部所在地

1 第一区税务分局 河内、和平 河内

2 第二区税务分局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

3 第三区税务分局 海防、广宁 海防

4 第四区税务分局 兴安、河南、南定、宁平 兴安

5 第五区税务分局 北宁、海阳、太平 海阳

6 第六区税务分局 北江、谅山、北𣴓、高平 北江

7 第七区税务分局 太原、宣光、河江 太原

8 第八区税务分局 永福、富寿、安沛、老街 富寿

9 第九区税务分局 山罗、奠边、莱州 山罗

10 第十区税务分局 清化、义安 义安

11 第十一区税务分局 河静、广平、广治 河静

12 第十二区税务分局 顺化、岘港、广南、广义 岘港

13 第十三区税务分局 平定、富安、庆和、林同 庆和

14 第十四区税务分局 嘉莱、昆嵩、得乐、得农 得乐

15 第十五区税务分局 宁顺、平顺、同奈、巴地-头顿 巴地-头顿

16 第十六区税务分局 平阳、平福、西宁 平阳

17 第十七区税务分局 隆安、前江、永隆 隆安

18 第十八区税务分局 茶荣、槟椥、朔庄 槟椥

19 第十九区税务分局 安江、同塔、芹苴、后江 芹苴

20 第二十区税务分局 坚江、金瓯、薄寮 坚江

要点（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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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通过优化税务管理流程，确保其与新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的有效契合。

内部组织结构调整：旧模式（税务局）与新模式（地区税务分局）之间的变化如下：

县级税务队：将现有的413个税务分局重组为350个县级税务队，按照相邻行政边界进
行划分，并结合文化、历史及管理水平等相似因素，优化调整区域设置。

序 旧模式的单位名称 新模式的单位名称

1 办公室 办公室

2 征管、收入规划与政策法规处 征管、收入规划与政策法规处

3 个体户、个人和其他所得税管理处 个体户和个人所得税管理处

4 信息技术处 数据与风险管理处

5 房产税管理处
房产税管理处
（仅设于第一和第二区税务分局）

6 政策宣传与帮扶处 企业管理与服务处

7 稽查处 稽查处

8 人事处 人事处

9 财务管理处 -

10 纳税申报与会计处 -

11 欠税管理处 -

12 督察内审处 -

优化税务管理流程

要点（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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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勤观点

德勤建议

• 企业应迅速适应税务机关管理模式和流程的变化。建议企业主动与税务官员沟通，

了解尚未解决的未决问题，并掌握新的处理流程。

• 同时，企业应全面审查并妥善存档税务档案及相关支持文件，以确保在税务机关过

渡期间严格遵守税法。

• 如有需要，企业可联系专业顾问寻求协助，以提升税务合规性并有效应对可能出现

的问题。

风险管理、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、人工智能以及纳税人大型数据库的建设是税

务机关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。在税务局层面，设立了纳税人服务与合规管理部

以及技术发展、数字化转型与自动化部。而各地区税务分局则设有数据与风险

管理处，专注于落实该核心任务。

在税务局层面，设立了大企业税收管理分局和电子商务税务管理分局，充分

体现了税务机关对大企业和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的持续重视与关注。

在地区税务分局层面，由于每个分局总部设在一个省市，税务机关计划在

尚未设立总部的省份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，以协助企业遵守税务规定。

每个地区税务分局由平均三个原地方税务局合并而成。这一调整将促使管理人

员在同一地区税务分局内不同省市之间进行轮岗，推动税务管理经验的交流与

共享，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税务管理。

在此背景下，由于处理流程的调整以及税务机关领导和责任官员的重新分配，

企业在办理税务相关事务（如增值税退税、政策咨询等）时，可能会面临比

预期更长的处理时间。

税务机关的重组将有效缩短处理时间，简化行政程序，并通过专业化团队为

纳税人提供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支持。

随着税务机关的重组，其他部门和政府机构也在同步进行调整。这将可能引发

税收相关领域国家管理方式的变化，并推动相关法规的修订与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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